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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第三方支付服務發展與其專法草案說明服務發展與其專法草案說明服務發展與其專法草案說明服務發展與其專法草案說明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因電子科技以及網路的普及與發達，隨之而起之電子商務的活絡發展，所帶動第

三方支付服務的需求，經濟部已於 2013 年底將《非金融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

管理條例》專法草案報請行政院審議。雖於專法草案修擬期間風波不斷，但相關

業者也摩拳擦掌準備搶攻市場，更有台灣科技業 2 大軟硬體公司宣佈策略聯盟合

作：宏碁轉投資 PChome 旗下「支付連」之電子商務領域，協助其建立付款閘道

及安全機制，以跨業整合加服務轉型之重要佈署，期待提升台灣競爭力與新能

量。究竟何謂「第三方支付」，對於我國商務發展有何影響，因此本文將第三方

支付概念與該專法草案之內容略作說明，以供參考。 

 

何謂第三方支付何謂第三方支付何謂第三方支付何謂第三方支付 

一一一一、、、、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第三方支付是指在交易時，買方(付款人)先以如信用卡、ATM 轉帳、預先儲

值等支付工具，將交易款項匯付予第三方支付業者，再由該業者將款項交付

予賣方(受款人)之流程。而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務之業者，係具備一定實力與

信譽保障之獨立機構，由其採取與各銀行簽約之方式，提供予銀行支付結算

系統介面的交易平台之網路支付模式。 

第三方支付常見於網路購物。由於買賣雙方無法當面查證對方真實身分及信

用情況，亦無法於交易完成前先行確認商品品質或適用性，而第三方支付除

了可提供買賣雙方多元且便利之收付款機制外，因包含附加履約保證之加值

服務，如提供延後付款之交易擔保功能，可讓網路購物之安全性及信賴度隨

之提升。 

 
二二二二、、、、第三方支付交易流程第三方支付交易流程第三方支付交易流程第三方支付交易流程    

第三方支付模式交易流程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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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買方在電子商務網站選購商品，決定購買後，買賣雙方在網上達成交易意向； 

②買方選擇使用第三方為交易中介，並使用信用卡將款項匯至第三方帳戶； 

③第三方支付平台將買方已付款之訊息通知賣方，並要求賣方於期限內出貨； 

④賣方收到通知後依訂單出貨； 

⑤買方收到商品後驗證後通知第三方 

⑥第三方將帳戶上之款項轉撥至賣方之帳戶中，交易完成。 

 

三三三三、、、、第三方支付業者類型第三方支付業者類型第三方支付業者類型第三方支付業者類型 

目前台灣第三方支付業者大約可分為 2 大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因應 C2C(消費者對消費者)的拍賣業務而提供之配套服務，如

知名之 PChome online 露天拍賣自前(2012)年底開始力推第三方支付平台

「PChomePay 支付連」以及 Yahoo!奇摩拍賣即將啟用第三方支付平台

「Yahoo 奇摩輕鬆付」機制，針對各公司拍賣平台市場的買家及賣家，提供

第三方支付服務。 

另一種則是以既有之會員為基礎，再跨足到第三方支付，如歐買尬、智冠等

網路遊戲公司各推出之「歐付寶」、「智付寶」第三方支付平台，讓玩家有更

安全便利的支付工具免於被詐騙寶物或點數。 

 

四四四四、、、、現行之第三方支付業務內容現行之第三方支付業務內容現行之第三方支付業務內容現行之第三方支付業務內容與相關規範要件與相關規範要件與相關規範要件與相關規範要件 

第三方支付業務，原則上可分為代理收付款項、代理收受儲值款項 2 種業務

內容，但由於受限專法草案尚未通過，現行對於代理收受儲值款項，業者仍

需配合和其他配套措施方能執行，就該 2 種業務簡述如下： 

 

 

第三方 買方 

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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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收付款項業務 代理收受儲值款項業務 
不涉及跨境交易者 涉及跨境交易者 金融機構提供儲值服務 電子票證業者提供儲值服務 

� 僅需辦理公司登

記備查 

� 營業項目：第三方

支付服務業，代碼

I301040) 

� 須依據《資料處

理服務業者受託

處理跨境網路交

易評鑑要點》向

經濟部申請核發

評鑑合格證明書 

� 需與金融機構合

作，開立專用存

款帳戶 

依據：《銀行受理客戶以網路方

式開立儲值支付帳戶作業範

本》 

� 非金融業者非金融業者非金融業者非金融業者之第三方支

付業者尚未能獨立承作

本項業務，修法前須與銀

行合作。 

� 第三方支付業者與銀行

合作，由銀行受理客戶申

請為客戶開立並提供網

路交易代收代付服務使

用之新臺幣活期存款帳

戶以辦理多用途支付使

用之儲值業務 

� 儲值上限依帳戶類型不儲值上限依帳戶類型不儲值上限依帳戶類型不儲值上限依帳戶類型不

同為新台幣同為新台幣同為新台幣同為新台幣 1 萬至萬至萬至萬至 20 萬萬萬萬

元元元元 

依據：《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 依條例第 7 條「發行機構以股

份有限公司組織為限，並專業

經營電子票證業務」之限制規

定，第三方支付業者須與發行

機構合作(如另投資設立) 

� 發行機構最低實收資本額為

新台幣 3 億元 

� 儲值上限新台幣儲值上限新台幣儲值上限新台幣儲值上限新台幣 1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 電子票證係指以電子、磁力或

光學形式儲存金錢價值，並含

有資料儲存或計算功能晶

片、卡片、憑證或其他形式之

債據，作為多用途支付使用之

工具 

 

五五五五、《、《、《、《非金融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管理條例草案非金融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管理條例草案非金融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管理條例草案非金融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管理條例草案》》》》概要概要概要概要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如上所述經濟部已於如上所述經濟部已於如上所述經濟部已於如上所述經濟部已於 2013 年底將年底將年底將年底將《《《《非金融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管理非金融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管理非金融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管理非金融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管理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專法草案報請行政院審議專法草案報請行政院審議專法草案報請行政院審議專法草案報請行政院審議，，，，就該條例就該條例就該條例就該條例草案草案草案草案內容內容內容內容簡述如下簡述如下簡述如下簡述如下該條例草

案共 5 章包含 45 條條文 

2. 規範重點包括： 

(1) 支付服務之定義、 

(2) 經營資格、 

(3) 資本門檻及兼業限制、 

(4) 儲值上限、 

(5) 支付款項之保障及運用、 

(6) 身分認證與資料保存等義務 

3. 支付服務範圍 

(1) 以網路平台為中介，提供網路交易當事人價金移轉或公用事業利用

人費用支付需求之支付服務。 

(2) 另由於目前儲值作為實體通路多用途支付使用(線下交易)，係以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作為法源依據，如將線下交易納入第三

方支付專法定義，將與《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規範範圍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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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法競合問題。故原則上草案目前仍以線上交易作為規範範疇故原則上草案目前仍以線上交易作為規範範疇故原則上草案目前仍以線上交易作為規範範疇故原則上草案目前仍以線上交易作為規範範疇。 

4. 採分級管理： 

(1) 第一類支付服務：包括辦理代理收復款項及收受儲值款項事宜 

I. 資本額門檻資本額門檻資本額門檻資本額門檻：：：：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3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II. 須申請許可須申請許可須申請許可須申請許可 

(2) 第二類支付服務：代理收付款項事宜 

I. 資本額門檻資本額門檻資本額門檻資本額門檻：：：：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最低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500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II. 業務經營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A. 不涉及跨境交易者僅需申請登記備查， 

B. 若涉及者提供跨境交易支付服務者亦須申請許可若涉及者提供跨境交易支付服務者亦須申請許可若涉及者提供跨境交易支付服務者亦須申請許可若涉及者提供跨境交易支付服務者亦須申請許可 

5. 儲值上限部分 

專法並未規範商品或服務之交易上限，即「交易無上限，儲值有限額」，

係考量單筆代收轉付並無上限，而儲值部分有金流控管之風險，故有管

理之必要，且儲值金額上限得由主管機關洽商金管會依經濟發展情形調

整之，爰明定儲值上限為新臺幣 3 萬元，未來如有需要，再視實際運作

情形調整 

 

六六六六、、、、第三方支付之特點第三方支付之特點第三方支付之特點第三方支付之特點 

如上所述政府正在審議如上所述政府正在審議如上所述政府正在審議如上所述政府正在審議《《《《非金融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管理條例非金融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管理條例非金融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管理條例非金融機構電子商務支付服務管理條例》，》，》，》，雖專法尚未雖專法尚未雖專法尚未雖專法尚未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然相關業者已摩拳擦掌準備搶攻市場然相關業者已摩拳擦掌準備搶攻市場然相關業者已摩拳擦掌準備搶攻市場然相關業者已摩拳擦掌準備搶攻市場，，，，蓋第三方支付有其一定之需求蓋第三方支付有其一定之需求蓋第三方支付有其一定之需求蓋第三方支付有其一定之需求。。。。以以以以

下就第三方支付之特點予以說明下就第三方支付之特點予以說明下就第三方支付之特點予以說明下就第三方支付之特點予以說明: 

1. 降低成本 

(1) 對於商家而言，不用安裝各銀行之認證軟體，可簡化費用與操作 

(2) 對於銀行而言，可節省網關介面/閘道開發成本 

(3) 對消費者而言，若可以儲值帳戶撥付可節省次次轉帳、刷卡手續費

之負擔 

2. 可提供網路交易擔保等之增值服務，實現第三方監管和保障之作用，確

保交易順利 

(1) 對於商家而言，可以規避無法收到貨款之風險 

(2) 對消費者而言，可規避無法收到貨品之權利，貨物質量也可有一定

之保障，增加網路消費信心 

(3) 防堵詐騙，減少消費糾紛 

(4) 提供糾紛證據 

3. 減少個人資料外洩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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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商家看不到客戶之信用卡訊息，避免信用卡訊息在網路多次公開傳輸

而導致信用卡盜刷事件 

4. 方便、快速、提供個人化帳務管理 

(1) 提供多樣之支付工具(現金、ATM 轉帳、信用卡、儲值) 

(2) 串接微型商店與個人賣家，可提供消費者用信用卡完成交易之服務 

5. 提供便捷跨境交易管道，促進產業國際化 

 

七七七七、、、、第三方支付之風險第三方支付之風險第三方支付之風險第三方支付之風險 

第三方支付從事之業務內容，介於網路營運與金融服務之間，其法律地位尚

未明確，此外，於提供網路之代收代付之中介服務時，在為買賣雙方提供第

三方擔保時積聚大量在途資金，當資金累積至一定規模後，產生資金安全與

支付風險等問題，再加上網路購物特性，便存有下列之風險疑慮： 

1. 主體資格與經營範圍限制問題 

2. 支付帳戶之資金管理/運用問題 

3. 第三方支付機構擔保/償債能力問題 

4. 可能被利用為不法資金移轉與套現管道 

5. 網路虛擬性隱藏之欺詐風險 

6. 網絡安全/管理風險 

網路駭客入侵，導致個資外洩、帳戶/密碼盜用問題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雖然隨著電子商務之普及與熱絡帶動了第三方支付之需求發展，但在提供便利與

快捷之服務同時，亦須藉著其他相關規定，諸如專法草案內容中：為保障儲值款

項之安全性，規範儲值達一定金額之準備金提存及支付款項交付信託、履約保證

各項事宜；支付機構不得動用支付款項；於儲值款項一定比例內，方得從事低風

險投資運用；支付機構如進入破產程序，支付款項不屬於破產財團；支付機構亦

適用洗錢防制法之相關規定；支付機構於會員註冊時應確認其身分，建立會員身

分認證機制，並應保存會員身分認證資料及交易紀錄資料等配套措施，以落實保

障第三方支付交易之安全。 


